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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促進醫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學術研究人力、資源之整合與有效利用，以提昇本學

院學術研究水準，培育年輕研究人力，依據本校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中心，係指依據學術研究或技術服務等性質整合之單位。 

第三條 各研究中心申請設置時，應檢附具體規劃書，經院務會議初審通過，陳報本校行政會議

審議同意成立。 

第四條 規劃書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宗旨與目標。 

二、任務。 

三、編制。 

四、經費來源。 

五、其他事項。  

第五條 各研究中心之組織架構如下： 

一、 主任：一名，由學院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提請校長聘任或聘兼之。 

二、 組長：若干名，由主任推薦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或職級相當且學有專長之人員，

經院長同意，提請校長聘兼之。 

三、 另置研究人員、技術人員、組員、辦事員等若干名。 

第六條 本學院研究中心之研究人員須符合本校研究人員約聘辦法之資格聘任之。 

本學院研究中心聘用之人員待遇得比照本校教職員工待遇標準核支或國科會等相關規定

辦理且應載明於聘約中。 

第七條 本學院研究中心所需經費及人力以自行籌措為原則。 

第八條 本學院研究中心開班推動進修推廣教育、承接研究計畫、技術及檢測服務，其行政管理

費之提撥比例，得依本校相關辦法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學院研究中心績效評核應依據本校自我評鑑辦法實施。 

第十條 本學院研究中心經費不足，或經評鑑評核為績效不佳並於期限內未能改善者，或中心任

務已完成者，應依設置程序停辦之。 

第十一條 本學院研究中心聘用人員於聘用期間，所完成與其職務有關之研究成果，包括公式、程

序、設計發明或其他著作等相關智慧財產權歸屬應依據本校研發成果管理辦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明訂事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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